
考上大学

父母送他房产

杨先生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时，

显得忧心忡忡。 因为父母早年赠与

他的， 也是他名下唯一的一处房

产， 遭遇了法院的执行查封。

杨先生告诉我们， 他的父母很

早就开始做生意， 2013 年， 当时

刚上高中的杨先生获得了父母赠与

的大礼———一处房产。

由于这处房产是期房， 杨先生

的父母出资购买后， 需要等到

2016 年才能交付。

到了交房那年， 杨先生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 可谓是“双喜临门”。

由于父母常年忙于生意， 因此学习

方面全靠他自己努力， 最终能够考

上一所名牌大学， 让父母感觉到了

意外之喜。

于是， 父母乐呵呵地把房产直

接登记在了他的名下， 当时杨先生

已经年满十八周岁， 明确接受了父

母的这份赠与。

家道中落

父亲负债累累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从

2021 年开始， 杨先生父母的生意

遭遇了多重打击， 持续的亏损导致

资金链断裂。

父亲为了维持公司经营， 不断

抵押和变卖家产， 还在外借了债

务， 但之后始终无力偿还， 债权人

便将杨先生父母起诉到了法院。 经

过审理， 法院判决杨先生父母需要

偿还借款本金 200 万元及相应利

息。

判决生效后， 杨先生父母仅偿

还了部分款项， 债权人随即向法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 让杨先生始料未

及的是， 自己名下的这套房产也被

法院依法查封。

杨先生带着疑惑联系了承办法

官， 法官向他解释： “虽然房产登

记在你的名下， 但购房时你尚未成

年， 没有出资能力， 全部房款是由

你父母支付的， 这套房子应认定为

家庭共有财产， 因此， 法院依法采

取查封措施以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

现。”

杨先生感到不解， 这处房产是

父母在没有负债时就明确赠与自己

的， 如今却因父母的债务被执行，

自己实在很冤。 于是杨先生找到我

们寻求帮助， 他迫切想知道该如何

维护自身权益。

查封措施

存在解除希望

我们律师团队认真听取了杨先

生的陈述后初步判断， 这起纠纷的

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首先， 案涉房产登记在杨先生

名下， 应认定为杨先生的个人财产

还是他与父母的家庭共有财产？

其次， 法院基于杨先生父母的

债务查封房产， 是否具有充分的法

律依据？

最后， 如果房产应属于杨先生的

个人财产， 如何通过合法途径排除法

院的强制执行？

围绕上述核心争议， 我们团队律

师结合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 向

杨先生做了进一步分析：

首先， 对于房产归属的认定， 需

要综合多方面因素。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第二百一十六条及第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以登记为生效

要件，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的核

心依据，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

有该物权的证明。

案涉房产已依法登记在杨先生名

下， 具有公示公信效力， 在无相反证

据的情况下， 应推定杨先生为合法所

有权人。

案涉房产由杨先生父母全额出资

购买， 在 2016 年将房产登记在杨先

生名下时， 明确表示是为了奖励他考

上大学的赠与行为， 杨先生当时已成

年并接受了赠与， 该赠与行为符合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七条、 第六百

五十九条规定， 赠与合法有效且已履

行完毕， 房产所有权自登记时起转移

至杨先生名下。

从时间节点来看， 这处房产购于

2013 年， 2016 年办理登记， 而杨先

生父母的债务发生在 2021 年， 房产

的购买与登记均早于债务形成时间，

没有证据表明父母将房产登记在杨先

生名下是为了逃避后续可能产生的债

务， 不符合恶意转移财产的构成要

件。

法律并未禁止未成年人或无出资

能力者接受纯获利益的赠与， 杨先生

在父母购房时虽然尚未成年， 而且并

未实际出资， 但父母的赠与行为没有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也不违背公序良俗， 应认定为合法有

效。

其次， 案涉房产登记在杨先生名

下时， 他的父母尚无涉案债务， 赠与

行为真实合法， 并非为逃避债务而转

移财产。

因此， 法院仅以购房时杨先生无

出资能力为由， 认定这处房产为家庭

共有财产， 并据此采取查封措施， 缺

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提出异议

查封得以解除

“那么，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虽然杨先生听了我们的分析后， 感觉

到解除房产查封尚存转机， 但他对于

后续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依旧感到

茫然。

我们告诉杨先生， 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

条的规定， 杨先生作为案外人， 如果

认为法院的查封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

财产权益， 可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

议。

如果执行法院裁定驳回其异议，

杨先生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 向作出该裁定的执行法院提起

执行异议之诉， 请求法院确认房产归

其个人所有， 并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

标的， 同时解除查封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 在后续的执行异

议之诉案件代理过程中， 我们律师团

队依据仔细梳理的购房资料和时间节

点， 积极向法官主张我们的观点， 并

且指出相关的法理依据， 多次和法官

深入沟通。

经过对相关证据的审查， 法院认

可了我们律师团队的意见， 解除了债

务人对杨先生名下这处房产采取的强

制执行措施。

接受赠与

注意保留证据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定需严

格遵循法律规定， 不动产登记的公示

效力应得到尊重。

在本案中， 杨先生经过我们律师

团队的指导， 及时收集相关证据， 包

括房产买卖合同、 产权登记证书、 父

母出资凭证、 赠与意思表示的相关证

明等， 以最快速度向执行法院提出了

执行异议， 维护了自身的合法财产权

益。

作为律师在此提醒大家， 在处理

房产赠与、 登记等事宜时， 应明确赠

与意图并保留完整证据， 避免因财产

归属约定不明引发纠纷。

如果遭遇类似执行查封“误伤”

的情况， 既不能听之任之、 置之不

理， 也无须惊慌失措， “病急乱投

医”， 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法

律帮助， 通过法定程序维护自身权

益。

杨先生在考上大学时从父母那里获赠的房产， 因为后来父亲

生意失败导致的负债，而被法院查封。

感觉遭到“误伤”的杨先生找到我们，希望能够保住这套房产。

!"#$%&
遭遇执行查封
举证受#合法
解除查封措施

□ 上海申房律师事务所 孙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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